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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省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厅
山 西 省 财 政 厅
山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
山 西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
晋退役军人规〔2023〕6号

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 5部门
关于进一步加强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
离休退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退役军人事务局、财政局、卫健委（卫体局）、

税务局、医保局：

为推动我省军队离休退休干部（以下简称军休干部）接收安

置和服务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，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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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强移交我省安

置的军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军休干部医疗保障政策

各地要按照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

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04〕2号）规定，严格落实军休干部医疗保

障政策。军队离休干部享受安置地国家机关离休干部同等医疗待

遇，医疗费按照规定实报实销。实行离休干部医疗费单独统筹的

地区，医疗费按照当地标准统一筹集、统一管理；未实行统筹的

地区，按照当地国家机关离休干部保障办法由安置管理单位管

理。军队退休干部比照安置地国家机关退休公务员参加基本医疗

保险和实行公务员医疗补助，享受同职级退休公务员医疗待遇，

所需经费由统筹地区医疗保障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参照当地上年

度退休公务员平均医疗费开支水平核定筹资标准，安置管理单位

按标准向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进行申报缴费，按照规定分别并入

医疗保险基金和公务员医疗补助资金统一管理使用。军休干部医

疗经费中央财政定额拨付不足部分，由安置地地方财政解决。

师职（级）军队退休干部，享受安置地国家机关同职级退休

干部的医疗照顾。享受医疗照顾的人员资格、照顾待遇、管理办

法等，按照当地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军队退休干部一个自然年度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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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补助待遇内个人自付医疗费超过 1万元（含 1万元）的，按照

医保待遇范围内自付医疗费总额 30%比例，由安置管理单位给予

补助，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负担。

二、切实加强军休干部医疗保障经办服务

各地要加强军休干部医疗保障经办服务，确保其能按规定享

受相关待遇。军休干部安置到地方后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及时

向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提供人员名单和有关材料申报参加医疗保

险，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接收安置的军休干部办理登记手续后，

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法》规定，将其在部队参加退役医

疗保险的个人账户资金，转入本人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，安置

管理单位按规定及时缴纳相关费用。军休干部移交安置后，不受

医保待遇享受等待期限制，移交当年的医疗保障由军队原单位负

责，第二年 1月 1日起由安置地政府负责。

三、认真落实军休干部健康体检待遇

军休机构每年组织军休干部进行 1次健康体检，体检标准按照

安置地同职级离退休公务员标准执行，健康体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

预算足额保障。军休干部长期在外地居住的，可持当年度医疗机构

出具的有效体检票据，由安置管理单位在标准范围内报销健康体检

费用，超支不补。鼓励社会健康服务机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，

为军休干部建立健康档案，提升军休干部健康管理水平。

四、切实加强军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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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地要切实加强对军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建立

退役军人事务、财政、卫生健康、税务、医疗保障等部门组成的

军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协调机制，及时研究解决军休干部医疗保

障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推进军休干部医疗保障政策全面落

实。要将军休干部医疗保障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和双拥模

范城（县）评比范围，加强督导检查，切实把军休干部医疗保障

政策落到实处，为推动我省军休干部接收安置和服务管理工作高

质量发展，更好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应有贡献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移交政府安置的

退休军（警）士医疗保障工作参照军队退休干部有关规定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4年 1月 28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5年，由省退

役军人事务厅负责解释。

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山 西 省 财 政 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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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

山西省医疗保障局

2023年 12月 2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山西省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。

山西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

